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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联络员队伍建

设，建立健全协会与各会员单位之间的联络工作机制，促进

协会与各会员单位的沟通联系，提升协会为会员单位服务效

能，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联络员由各会员单位指派，负责协会与会员单

位和会员代表间的联系、沟通和协调工作。

第三条 各会员单位均设一名联络员。联络员原则上由

会员单位办公室负责人担任，确定后均应填写《中国煤炭机

械工业协会联络员登记表》（加盖单位印章）。

第四条 协会联络员的基本条件：热心协会工作，熟悉

本单位情况，有一定的组织协调和文字表达能力，工作热情

高，责任心强，能够认真负责地担负联络员工作。

第五条 协会联络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

1、负责本单位与协会的日常联系沟通，反映会员单位

诉求，传达协会的工作安排计划，以及相关工作的落实和反

馈；

2、负责向协会报送本单位的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

3、负责本单位信息简报、期刊、报纸等宣传资料与协

会的交流工作；

4、负责向协会及时通报本单位领导班子、机构和协会

理事的工作变动信息；

5、负责了解反馈本单位对协会工作的意见要求；



6、协调本单位参与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7、协助联系协会及其他会员单位到本单位交流考察活

动；

8、按时参加联络员工作会议，及时向本单位领导传达会

议精神，并做好相关落实工作；

9、完成协会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六条 协会联络员的权利。

1、优先参加协会组织的会员活动；

2、对协会联络工作有建议、批评和监督的权利；

3、享有了解协会工作情况和会员单位发展情况的权利；

4、享有参加“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优秀联络工作者”

评选资格。

第七条 建立联络员工作会议制度。

1、协会办公室负责联络员工作会议的策划、组织。

2、联络员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内容为总

结年度工作、交流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设等。有重要工作

需要部署时，可召开临时会议。临时会议根据工作主题可由

相关单位联络员或全部联络员参加。

3、表彰年度工作突出的联络员。

第八条 各会员单位要积极支持联络员的工作，以保证

联络员工作的正常开展。如联络员工作岗位有变动，本人应

及时告知协会，并负责做好相关衔接工作。



第九条 对因联络员自身原因长期不履行联络员职责

的，协会可建议相关会员单位更换新的联络员。

第十条 协会办公室负责与协会联络员的日常联络工

作。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中国煤炭机械

工业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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